
 
 
 
 
 
 

永政办机〔2010〕48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建立解决浙江宝泰机器有限公司（上塘）

项目变更财务清算小组的通知 

 

上塘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妥善解决浙江宝泰机器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套油气回收系

统项目变更有关财务问题，县人民政府决定，建立解决浙江宝泰

机器有限公司（上塘）项目变更财务清算小组。现将组成人员名

单公布如下： 

组  长：戴元兴（县府办） 

副组长：邹淑龙（县法制办） 

冯学夫（县经济贸易局） 

潘剑永（上塘镇人民政府，常务） 

成  员：吴德安（县发展和改革局） 

郑碧碧（县经济贸易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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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志敏（县监察局） 

叶玉庭（县财政局） 

陈献锋（县国土资源局） 

夏尧来（县审计局） 

金  毅（人民银行永嘉县支行） 

陈继平（上塘镇人民政府） 

朱少武（上塘镇人民政府）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八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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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0 年 8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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